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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保大厦

１９

楼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联系人：杨盛芳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５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６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１５－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１７８９

联系人： 刘晨

客户服务热线：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２７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叶黎成

联系人：周璐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１７２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站：

ｗｗｗ．ｐａ１８．ｃｏｍ

（

２８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新源广场

２

号楼

２１Ｆ－２９Ｆ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联系人：吴宇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７８８８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９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 刘军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３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２

客户服务热线：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国信证券网站：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３１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

办公地址：青岛市东海西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客户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２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８８２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６３

联系人：李金龙、张小波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８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３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唐新宇

咨询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或各地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４７４

（

３４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邮编

０１００１０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邮编

０１００１０

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１３９９８

传真：

０４７１－４９３０７０７

联系人：张同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５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匡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 ６６６６ ８８８

长城证券网站：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３６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开发区第一大街

２９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志军

电话： （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客服电话：

２８４５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３７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与福华三路交界处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８－５０

层

法定代表人： 杨明辉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３８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法定代表人： 牛冠兴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 余江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

３９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 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

４０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经十路

１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注册资本：

５２．１２

亿元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

４１

）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２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信达金融中心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４３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４

） 国都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１００００７

）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１００００７

）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４５

） 东兴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上）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东方路

６９

号裕景国际商务广场

Ａ

楼

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东方路

６９

号裕景国际商务广场

Ａ

楼

７

层

负责人：颜学海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７３１７７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７７３２６８

联系人：冯加庆

经办律师：冯加庆、李楠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张鸿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 张鸿

十二
、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增

加或变更服务项目及内容。 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资料寄送

投资人更改个人信息资料，请及时到原开立华宝兴业基金账户的销售网点更改。

在从销售机构获取准确的客户地址和邮编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将负责寄送以下资料：

１

、认购确认书

在基金募集期间开户的，于基金合同生效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人寄送认购确认书。

２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

基金投资人对账单包括季度对账单与年度对账单。 在每季度结束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该季度有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以书面形式寄送，年度对账单在每年度结束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对本基金的所有份额持有人以书面形式寄送。

３

、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

（二） 红利再投资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登记注册机构将其所获红利按分红实施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红利再投资免收申购费用。

（三）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１

、定义

本基金的

＂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

是指投资人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

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２

、扣款金额限定

投资者应与销售机构就申请开办本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申购）金额。 最低扣款金额应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投资人

在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申购费）。

３

、办理场所

投资人可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华泰联合证券、光大证券和国信证券等

３０

余家代销机构下属各网点及其网

上交易系统，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平台办理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待条件成熟时，本公司还将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

４

、办理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人须首先开立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账户， 具

体开户程序请遵循本基金销售机构规定；

（

２

）投资人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本人指定资金账户卡到本基金指定的销售机构网点柜面申请办理本基金的“定期

定额投资计划”，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５

、撤销方式

投资人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撤销，须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携带相关材料到指定基金销售网点柜面提出申请。

（四）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提供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之间的转换服务。 基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制

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五）在线服务

基金管理人利用自己的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为基金投资人提供网上查询、网上资讯服务。

（六）资讯服务

１

、投资人如果想了解申购与赎回的交易情况、基金账户份额、基金产品与服务等信息，可拨打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如下电话：

电话呼叫中心：

０２１

—

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未开通

４００７

电话地区）、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该电话可转人工座席。

直销中心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８８－３０１

或

３０２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１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９６６３

、

５０４９９６６７

、

５０９８８０５５

２

、互联网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ｆｓｆ＠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七） 客户投诉和建议处理

投资人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呼叫中心自动语音留言、呼叫中心人工座席、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渠道对基金管理人和

销售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或提出建议。 投资人还可以通过代销机构的服务电话对该代销机构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

十三
、

其他应披露事项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如下：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在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刊登了《关于华宝兴业旗下基金在深圳发展银行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刊登了《关于华宝兴

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部基金增加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了《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全部基金增加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了《关于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工作日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基

金网上直销定期定额申购限额的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刊登了《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

农业银行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宝兴业

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了《关于华宝兴业基金公司部分基金参加工

商银行“

２０１０

倾心回馈”基金定期定额业务申购费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公司部分基金参加浦发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公司部分基金参加浦发银行电子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基金（

ＱＤＩＩ

）投资顾问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部基金增加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刊

登了《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了《关于调整

旗下开放式基金持有期限计算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刊登了 《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

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基金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了《华宝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了 《华宝兴业

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刊登了《关于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东兴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刊登了《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所持中信证

券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十四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部分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其

他有关规定，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作如下更新：

１

、 “二、释义”部分删除了“境外投资顾问”相关内容，并增加了“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的内容。

２

、 “四、基金的投资”部分修改了“投资程序”及“证券交易”部分相关的内容，并将“基金投资组合”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数据。

３

、 “五、基金净值表现”部分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４

、 “六、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董事会成员”、“本基金基金经理”、“本基金历任基金经理”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的信息。

５

、 删除了原第七章“境外投资顾问”部分的信息。

６

、 “十八、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部分信息。

７

、 “十九、境外托管人”部分更新了部分信息。

８

、 “二十、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原有代销机构的部分信息，也增加了新的代销机构信息。

９

、 “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部分信息。

１０

、 “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对本报告期内的相关公告作了信息披露。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后面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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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18

日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

:

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濮耐股份

A

座五号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主持人：董事长刘百宽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郝京梅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20867205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80.62%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刘百宽先生、刘百春先生、史绪波先生、卞杨林先生、贺中央先生、向敏女

士、钟建一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百宽：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百春：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史绪波：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卞杨林：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贺中央：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向敏：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7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钟建一：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李楠先生、李尊农先生、林涵武先生、徐强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楠：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2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尊农：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3

、独立董事候选人林涵武：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4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强胜：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公告》（

2010-022

号）。

表决结果：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但尚待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文后实施。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郭志彦先生、刘健耀先生、郑全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监事，任

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股东监事候选人郭志彦：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2

、股东监事候选人刘健耀：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3

、股东监事候选人郑全福：

赞成

4208672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郝京梅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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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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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在公司总部会

议室以现场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名，实际参会董事

11

名。 会议由董事

长刘百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

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刘百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百春先生、史绪波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二、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李楠、刘百宽、史绪波、贺中央、林涵武先生五人组成，由刘百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徐强胜、刘百宽、林涵武先生三人组成，由徐强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林涵武、李尊农、刘百宽先生三人组成，由林涵武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李尊农、徐强胜、卞杨林先生三人组成，由李尊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三、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刘百宽先生提名，续聘卞杨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

四、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刘百宽先生提名，决定续聘钟建一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续聘杨文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五、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同意当选的总经理卞杨林先生提名，续聘刘百庆先生为财务负责人，续聘史道明为常务副总经理，

续聘贺中央、钟建一、易志明、薛鸿雁、刘百庆、马文鹏为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续聘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经认真审查，上述人员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各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提名、聘任程度符合相关规定，其教

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六、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决定续聘张世伟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21 日

附件：

刘百宽，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61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就

职于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工艺研究室，

1990

年

3

月公派到美国

RSR

研究所从事合作研究工作。

1993

年就

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技术厂长、总工程师、高新技术研究所所长、厂长等职务，自

2002

年

1

月至今

担任公司董事长。 持有本公司股份

91174621

股；主要社会职务有河南省第十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第八次党

代会代表，濮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南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会长，武汉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刘百春，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48

年

7

月出生，经济师。

1988

年创办濮阳县耐火材料厂，

历任厂长、副董事长等职务。 持有本公司股份

86724820

股；刘百春先生是濮阳县政协常委、濮阳县工商业

联合会副会长、濮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执委，曾多次被评为濮阳市优秀共产党

员、濮阳市优秀企业家，第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史绪波，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64

年

8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兼职

教授。

1994

年

4

月就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经营副厂长、常务副厂长、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持有

本公司股份

58008096

股； 期间于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10

月被委派至上海复旦大学攻读

MBA

课程，并

参加了

CFO

培训班，第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卞杨林，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61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曾

在江苏省财政厅工交处工作，曾任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

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2

月先后任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审计部门负责人，

2010

年

2

月被聘为公司总经

理。 卞杨林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钟建一，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57

年

1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6

年

3

月

就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生产副厂长、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持有本公司股份

17257915

股；

2003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1

月在清华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经理人）高级研修班》学习。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第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

刘百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56

年

2

月出生，大专文化，会计师。

1991

年

1

月就职于濮

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主管会计、财务部长、审计部长、濮阳格拉米特公司监事，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云南濮耐昆钢高温材料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公司第一届财务负责人。

史道明，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67

年

10

月出生，工程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97

年

3

月就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销售部科长、部长助理、部长，制造中心总监、营口濮耐公司总经理等职。

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贺中央，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66

年

5

月出生，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95

年

7

月就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经营副厂长、技术总监、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易志明，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男

, 1966

年

11

月出生

, EMBA

学历，工程师。 曾就职于江西新余

钢铁公司第三炼钢厂，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科长。

2001

年

9

月就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销售部营销

分区经理、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和濮阳格拉米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薛鸿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64

年

9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湖南衡

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工段长、能源动力部部长、主任工程师。

2000

年

7

月就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

销售部营销分区经理、非钢项目部部长，濮耐炉窑总经理，有多项科研成果在省市级获奖，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

马文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68

年

1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0

年

3

月

就职于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销售部营销分区经理、大项目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云南濮耐昆钢

高温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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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在公司总部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名，实际出席监事

5

名。 会议由监事郭志彦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

选，选举郭志彦先生（个人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6 月 21 日

附件：

郭志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59

年

10

月出生，自考大专学历。 曾参军入伍，三次荣立

三等功。

1988

年创办濮阳县耐火材料厂，历任厂长、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

席、工会主席，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持有公司股份

89074465

股。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2010

年

6

月

18

日，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续聘卞杨林先生为总经理，续聘史道明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续聘贺中央先生、钟建一先生、刘百庆先

生、易志明先生、薛鸿雁先生、马文鹏先生为副总经理，续聘钟建一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续聘刘百庆先生为

财务负责人。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规定，本人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现就公司董事会上述聘任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经对公司提供的上述相关人员简历的审查，上述人员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聘任

的规定；

三、经审查，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上述聘任有利

于公司的发展。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李 楠

李尊农

徐强胜

林涵武

2010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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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18

日上午

10:00

。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南座本公司二楼会议室。

（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奥特迅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廖晓霞女士。

（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

5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81,076,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74.67%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

5

名非独立董事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廖晓霞女士、廖晓东先生、王凤仁先生、王结先生、秦仁炎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1

、选举廖晓霞女士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1.2

、选举廖晓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1.3

、选举王凤仁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1.4

、选举王结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1.5

、选举秦仁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第二届董事会

3

名独立董事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方华先生、顾霓鸿先生士、李少弘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三年。

1.2.1

、选举王方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2.2

、选举顾霓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2.3

、选举李少弘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5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深

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强武先生、张翠瑛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金蕙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

2.1

、选举李强武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2.2

、选举张翠瑛女士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为：同意

81,076,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5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深

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度》。

表决结果为： 同意

81,076,95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票为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邹盛武和陈湘玉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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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书已于

2010

年

6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书面文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29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5

人；董事王凤仁、独立董事顾霓鸿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分

别委托董事廖晓东、独立董事李少弘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秦仁炎因个人原因缺席会议；实际参与表决董

事

7

人；部分监事、高管人员现场列席了会议。 董事会由董事长廖晓霞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廖晓霞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廖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

2010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

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名单如下：

1

、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组成成员：董事长廖晓霞、独立董事王方华（独立董事）、董事王凤仁、

董事王结，召集人：董事长廖晓霞。

2

、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成员：独立董事顾霓鸿（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李少弘（独立董事）、董

事长廖晓霞、副董事长廖晓东，召集人：独立董事顾霓鸿（独立董事）。

3

、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成员：独立董事王方华（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李少弘（独立董事）、董

事王结，召集人：独立董事王方华（独立董事）。

4

、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成员：独立董事李少弘（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王方华（独立董

事）、董事王凤仁，召集人：独立董事李少弘（独立董事）。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廖晓霞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详见

2010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深圳奥特迅

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廖晓东先生、王凤仁先生、王结先生、王树先生、袁亚松先生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其中，同意聘任廖晓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王树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凤仁先生、王结

先生、袁亚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廖晓东先生、王凤仁先生、王结先生简历详见

2010

年

4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王方华先生、顾霓鸿先生、李少弘先生对以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的独立意见：

1

、本次提

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的

同意。 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经审阅上述人员的个人简历，

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经了

解，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任职资格合法。

3

、同意聘任

廖晓霞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廖晓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树为公司财务总监，王凤仁先生、王结先生、

袁亚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6 月 18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树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0

年出生，毕业于河南大学财务会计专业，本科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历任开封市燃料总公司会计、开封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2008

年

10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王树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袁亚松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9

年出生，

1991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计量学院电磁测

量及仪表专业，本科学历。 历任南昌市科委职员、深圳江通机电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2000

年

2

月起任公司前

身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华南片经理、市场部经理、销售副总，

2007

年

3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本公司

销售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2009

年

4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袁亚松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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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书已于

2010

年

6

月

1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书面文件方式送达给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表决采取书面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参会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会表决监事

3

人，

实际有效表决票

3

票。 监事会主席李强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以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表决，同意选举李强武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

简

历附后

)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6 月 18 日

附件：

李强武先生简历

李强武先生，男，中国国籍，

1962

年出生，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本科学历，工程技

术类中级职称。 历任广州无线电厂设计一所工程师、深圳华粤电子器件工业公司开发部工程师、深圳特利

兆通信设备公司副总经理，

1998

年

2

月起任公司前身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

2007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现兼任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强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东深圳市盛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29%

的股份；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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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6

月

13

日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6

月

13

日至

1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

决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鉴于

2010

年

6

月

7

日张明先生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且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该辞职自新任监事会主席就任后生效），为此，拟增补赵永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候选人。

赵永凯，男，

1971

年出生，

EMBA

，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历任北京制呢厂财务科科长，山东国安信息

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高级经理，重庆大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现任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经核查，赵永凯先生最近五年无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章程、上市规则受查处情况，目前没有持有我公司股票。

赵永凯先生正式出任公司监事，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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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皖新传媒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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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有关业务重组意向合作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经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国）友好协商，

本着共赢发展、互惠互利的原则，拟签署《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有关业务

重组意向合作项目协议》。 协议拟共同成立新公司并收购鸿国旗下江苏大众书局图书连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大众书局

"

）有效的经营性资产与图书业务。 鸿国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将不再继续新设或投资与

大众书局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公司。 此次并购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低成本扩张。

大众书局成立于

2003

年

9

月，由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占大众书局总股权的

50.45%

，）和江苏鸿国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为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母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共同投资。其主

要经营范围：文化产业投资管理、图书读物选题策划；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零售，计算机软件服务以及场

地租赁等。 目前在南京、连云港、扬州和上海拥有

8

个图书卖场，总营业面积约

2.5

万平米。 大众书局拥有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准的图书发行

"

图书总发行权

"

和

"

全国连锁经营权

"

。 几年来，大众书局以市场化的

方式，创立了以图书经营为主体，其他文化业态为补充，多业态组合、专业化经营的

"

图书

+

地产经营

"

的有

效商业模式，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图书连锁企业。

根据拟签署的意向合作项目协议，双方将依据《公司法》和行业有关规定，创立新公司，本公司拥有不

低于

51%

的股权，取得绝对控股权。 双方还将进行资本与业务项下的全面战略合作。 上述合作事项的具体

实施，公司将另行签署合作协议。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预计公司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公

司也提示上述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视本次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6�月 19�日


